
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

大林罚决字〔2026〕 1号

经查明，2026年2月 12日16时至18时许， 徐 驾驶一辆车牌号

为湘H 的白色面包车， 携带一支气枪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

湖区金盆镇王家坝村附近打鸟，当日 18时许被群众举报， 19时许

徐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，对非法携带枪支打鸟的违法事实供认

不讳， 同时向公安机关主动上缴气枪1支、 铅弹8发 ( 目前由公安

机关没收并保管) ,猎捕现场未发现有猎获物

被处罚人姓名： 徐

性别： 男

出生日期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现住址：

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由下列证据予以证明：

证据一： 大通湖区公安局金盆派出所线索移送函

证明： 2026年2月25日， 大通湖区公安局金盆派出所将当事

人徐 于2026年2月12日16时至18时在大通湖区金盆镇王家坝村

附近非法携带枪支猎捕野生动物的违法线索，依法移送至区林业

主管部门。

证据二： 大通湖区公安局询问笔录 (第1次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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